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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城港市人民政府

办 公 室 文 件
防政规〔2022〕2 号

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防城港市本级
（含两城区）公共租赁住房供应对象家庭人均

年收入、住房困难标准和可享受的住房
保障面积、货币租赁补贴标准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，市人民政府

各直属企事业单位、驻港各单位：
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

自治区保障性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桂政办发〔2013〕

77 号）、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防城港市公共

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防政办发〔2012〕

258 号）、《防城港市保障性住房管理实施细则》（防保障办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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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4〕14 号）和《关于做好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

行的通知》（防住保房发〔2014〕28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

市实际情况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决定对市本级（含两城区）

公共租赁住房供应对象家庭人均年收入、住房困难标准和可享

受的住房保障面积、货币租赁补贴标准进行调整。现将调整后

的有关标准公布如下：

一、公共租赁住房供应对象家庭人均年收入标准和住房建筑

面积困难标准

（一）本市城镇低保、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个人申请公共

租赁住房困难标准。

1.申请人及申请家庭成员人均年收入低于或等于防城港市

港口区和防城区民政部门每年公布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

低收入标准。

2.申请人及申请家庭成员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无自有住

房或者人均自有住房面积低于或等于 15 平方米。

（二）本市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和外来务工人员（含农村户口

进城就业人员）住房困难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标准。

1.申请人及申请家庭成员人均年收入低于或等于40000元/人。

2.申请人及申请家庭成员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无自有住

房或者人均自有住房面积低于或等于 20 平方米。

（三）本市城镇户籍 60 岁以上孤寡老人、家庭成员中有重

大疾病、重度残疾、家庭成员中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重点优

抚对象（企业内下岗失业的军队转业干部、曾参加对外作战的退

役军人、民兵、伤残军人或者获得市级以上见义勇为表彰、特殊

http://www.zulinbao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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贡献奖励、劳动模范称号者）、自毕业次月起计算不满 5 年的新

就业大中专及以上毕业生等住房困难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标准。

1.申请人及申请家庭成员人均年收入不作限制。

2.申请人及申请家庭成员在本市保障范围内无住房或者人

均住房面积低于或等于 20 平方米。

二、可享受的公共租赁住房保障面积及货币租赁补贴标准保

障面积标准

（一）公共租赁住房实物保障面积标准为：1 人保障面积为

20 平方米；2-3 人保障面积为 40 平方米；4 人以上保障面积为

60 平方米。

（二）公共租赁住房货币租赁补贴保障标准。

1.实物配租月租金标准。

符合条件的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，租住政府投资建设的公

共租赁住房，其租金标准为：

市直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统一按 5 元/平方米·月的标准收取，

两城区及乡镇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可自行研究决定收取标准。

2.公共租赁住房月租赁补贴标准。

参照市场基准租金标准，家庭无住房或家庭人均自有住房面

积低于或等于 15 ㎡，获得公共租赁住房住房保障资格且未享受

实物住房保障的，按照实物住房保障面积上限值 60 平方米换算，

每个家庭可享受租赁补贴人口不得超过 4 人。货币租赁补贴保障

标准为：

特困家庭的特困人员按 10 元/平方米·月进行补贴。

低保家庭按 7 元/平方米·月进行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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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收入家庭按 5 元/平方米·月进行补贴。

存在重大疾病等原因造成家庭困难、重点优抚对象等保障家

庭实施部分减免租金的，由当地住房保障部门指定具体减免标准

报当地人民政府审定后公布实施。

计算方式：公共租赁住房货币租赁补贴金额=（获得保障的

家庭人口数（家庭人口超过 4 人的按照 4 人给予补贴）×人均住

房面积保障标准 15 平方米－家庭自有住房面积）×月租赁补贴

标准。

三、上思县、东兴市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准入及保障补

贴相关标准可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四、本次市本级（含两城区）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保障

补贴标准从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2022 年 4 月 25 日

（公开方式：公开）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东兴试验区工管委办公室，防城港军分区，

各人民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市中级法院，

市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防城港市委会，市工商联。

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4月 26 日印发


